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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人民币847.60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本次获得的补助均属

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当期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的概况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圣济堂股份” ）及全资子公司贵州赤天

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梓化工”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济堂制药” ），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中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观生物” ）自 2022�年 1�月1日至2022年

12月29日期间，累计获得政府补助金额8,476,032.61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21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16.34%。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获得补贴的

单位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

型

补助金额

1 桐梓化工 2022/12/26

贵州省科

技技术厅

研发创新活

动专项补助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

发贵州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

活动扶持计划实施办法 （试

行 ） 的 通 知 》（黔 科 通

〔2022〕51号）

与收益

相关

5,000,000.00

2 桐梓化工 2022/6/17

贵州省社

会保险事

业局

2021年稳岗

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

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

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22]23号）

与收益

相关

315,479.56

3 桐梓化工 2022/12/9

贵州省社

会保险事

业局

失业留工补

助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等四部门关于扩大阶段

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施范围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黔人社发

〔2022〕15号）

与收益

相关

313,200.00

4 桐梓化工 2022/7/11

遵义市市

级财政国

库

遵义工业能

源 局 拨 付

2022年工业

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拨付

2022年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

的通知》（黔财工〔2022〕47

号）

与收益

相关

100,000.00

5 圣济堂制药 2022/6/28

贵州省工

业和信息

化厅

拨款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拨付

2022年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

知》（黔财工[2022]64号）

与收益

相关

600,000.00

6 圣济堂制药 2022/5/20

清镇市民

族宗教事

务局

2021年民贸

民品贷款贴

息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年民贸民品贷款贴息资

金的通知》（黔财农 [2021]

235号）

与收益

相关

588,000.00

7 圣济堂制药 2022/5/16

清镇市工

业和信息

化局

清镇市级保

主体扩产

《贵阳市财政局 贵阳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2021年

贵阳市级补助资金-企业达

产增产奖补资金及流动贴息

的通知》（筑财工 [2021]60

号）

与收益

相关

294,772.50

8 圣济堂制药 2022/8/22

贵阳市科

学技术局

盐酸文拉法

辛片产业化

《贵阳市科学技术局 贵阳市

财政局关于 “道桥建设用智

能航测三维建模技术成果转

化与应用” 等67个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计划项目立项的通

知》（筑科项目[2022]5号）

与收益

相关

240,000.00

9 圣济堂制药 2022/7/11

贵州省社

会保险事

业局

失业稳岗返

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

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

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22]23号)、《贵州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财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

局关于转发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岗位提技

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的通

知》(黔人社发[2022]14号)

与收益

相关

115,809.41

10 圣济堂制药 2022/9/2

贵阳市科

学技术局

2021年国家

高新技术企

业后补助

未收到政府批文

与收益

相关

100,000.00

11 圣济堂股份 2022/10/25

赤水市财

政局

政策性减免

税收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

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促进市

场主体纾困发展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黔财税2022年09号文

件）

与收益

相关

152,075.64

12 中观生物 2022/7/7

贵阳市科

学技术局

糖尿病项目

临床前研究

扶持资金

《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

书 》（筑 科 合 同 [2020]

-19-12-4号）

与收益

相关

100,000.00

13

公司及子公

司获得的单

笔10万元以

下的政府补

助

- - - -

与收益

相关

556,695.50

合计 8,476,032.6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获得的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确认为当期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2022/12/3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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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12�月29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董事

辞职后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新成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决定

以现场结合腾讯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叶未亮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叶未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李起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及

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叶未亮、李起富、方年锁

主任委员：叶未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

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林素燕、颜文标、申屠宝卿

主任委员：林素燕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

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方年锁、金桂云、林素燕

主任委员：方年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各位董事专业资格及任职经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及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委员：申屠宝卿、叶未亮、方年锁

主任委员：申屠宝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及其他董事简历

叶未亮，男，197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任三门县委老干部

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台州市财政地税局副主任科员，台州市财政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台州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 曾兼任台州市金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台金融资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台金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道金科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现任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李起富，男，195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4年至2009年历任浙江省仙居通用工程塑

料有限公司、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至2013年9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3年10月至2022年12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桂云，男，197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0年至2003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工程塑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至2009年任浙江省仙居通用橡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至2013年9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7年3月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7年4

月至今任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蔡伟强，男，198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2007年9月任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

所律师，2012年7月任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年1月历任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风控法务部副总经理、

金融投资部副总经理，现任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产业投资部总经理。

许长松，男，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4年8月至2016年3月在中国银行工作,历

任温岭支行公司部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牧屿支行行长,泽国支行行长,松门支行行长。 2016年

3月至2017年5月任台州市金控租赁有限公司业务一部负责人。 2017年5月至2018年10月任台金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018年11月至今任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投资部总经理。 2022年9月至今兼任浙商证券董事。

颜文标，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2001年05月至2016年5月在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财务科长、财务部长、财务总监、董秘、副总经理，2016至2022年12月，先后在上海岭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司太立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八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等职务。

方年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2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浙江大学法律硕士。 2003年8月

至2013年4月任台州市人大法工委办公室主任；2013年5月至2017年7月,先后担任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在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在北

京盈科（台州）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执业工作；现担任浙江璟杉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职务。

林素燕，女，197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浙江工业大学MPAcc（会计专硕）教育中心副主任，

会计系副主任，会计系党支部书记，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担任台州水务集团公司、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星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独立董事。

申屠宝卿，女，196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教授。 曾任职于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教授，博导。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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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 12�月29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监事辞职后

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新成员。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决定以现场

结合腾讯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名。 本次会

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的监事崔伟燕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崔伟燕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简历：

崔伟燕，女，197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年2月至2011年11月任台州市企业联合

会副秘书长、执行编辑；2012年5月--2013年4月 任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2013年11月至2020年11

月 任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部兼人事部副经理兼任汇鑫楼宇联合党委副书记、台

州市路桥区总工会副主席；2020年11月至 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人力资源部） 副经理 （主持工

作），工会副主席、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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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浙江仙通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787,700[注]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621

注：根据相关约定，李起富先生持有的67,680,000股股份放弃表决权，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起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 陈聪董事、周亚力独立董事、申屠宝卿独立董事、胡旭东独立董事因疫情防控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项青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79,700 99.9930 8,000 0.007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79,700 99.9930 8,000 0.007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

否

当

选

3.01 选举叶未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3.02 选举蔡伟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3.03 选举许长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3.04 选举颜文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4.01 选举林素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4.02 选举方年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

否

当

选

5.01 选举崔伟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2,779,800 99.993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459,700 98.2895 8,000 1.7105 0 0.0000

2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

制度的议案

459,700 98.2895 8,000 1.7105 0 0.0000

3.01

选举叶未亮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3.02

选举蔡伟强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3.03

选举许长松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3.04

选举颜文标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4.01

选举林素燕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4.02

选举方年锁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5.01

选举崔伟燕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459,800 98.3108 0 0.0000 7,900 1.689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鑫睿、汤明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仙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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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变更选举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12月 29� 日召开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变更选举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叶未亮；

2、副董事长：李起富；

3、董事会成员：叶未亮、李起富、许长松、蔡伟强、颜文标、金桂云、林素燕（独立董事）、方年锁（独立董事）、申屠宝

卿（独立董事）。

4、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

战略决策委员会 叶未亮 叶未亮、李起富、方年锁

审计委员会 林素燕 林素燕、颜文标、申屠宝卿

提名委员会 方年锁 方年锁、金桂云、林素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申屠宝卿 申屠宝卿、叶未亮、方年锁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崔伟燕；

2、监事会成员：崔伟燕、王燕青（职工代表监事）、郑椒娇。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6-87684158

传真号码：0576-87684199

联系邮箱：zjxtzqb@163.com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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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收到民事终审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环境：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40.9%股份）宁波化工院：宁波安泰

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曾名：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安泰环境持有99.98%股份）

宁波厚承：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曾名：宁波远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象赛瑞：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鲁恒升：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烨晶科技：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

一、诉讼案件背景情况

案件一：

2017年9月，宁波化工院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案号（2017）川01民

初2948号]。 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7）。

2021年12月30日，宁波化工院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初2948

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宁波化工院与其他被告方一起重新提交

相关证据，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化工院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2022年12月28日，宁波化工院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

终541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

案件二：

2017年3月，宁波化工院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传票及民事起诉状（案号（2016）粤73民初

2552-2553号），要求宁波化工院等四名被告方于2017年4月21日出庭应诉与金象赛瑞、烨晶科技的侵

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2017年4月，宁波化工院依法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合理要求将本案的管辖权移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

2020年6月24日，宁波化工院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初97

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2552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宁波化工院与其他被告方一起

重新提交相关证据，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

2022年12月28日，宁波化工院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

终1559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

二、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一：

1、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一（原审原告）：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林

上诉人二（原审被告）：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怀春

上诉人三（原审被告）：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宁波远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后国

上诉人四（原审被告）：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原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孟继承

上诉人五（原审被告）：尹明大

2、诉讼内容

上诉人金象赛瑞因与上诉人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尹明大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均不

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7）川01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最

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诉讼请求

金象赛瑞上诉请求：1.在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基础上，增加判令华鲁恒升立即销毁侵权的

生产设备及设备图纸、技术资料，停止销售利用金象赛瑞的技术秘密即加压气相淬冷法年产5万吨三聚

氰胺生产反应系统（以下简称涉案技术秘密）生产的三聚氰胺产品；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依

法改判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尹明大支付侵权损害赔偿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9800万元，并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尹明大承担本案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华鲁恒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金象赛瑞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全部由金象赛瑞承担。

宁波厚承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

工院、尹明大不构成侵权，驳回金象赛瑞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金象赛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宁波化工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2.依法改判驳回金象赛瑞对宁波化

工院的全部诉讼请求。

尹明大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金象赛瑞对尹明大的诉讼请求。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

金象赛瑞承担。

案件二：

1、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一（原审原告）：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林

上诉人二（原审原告）：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朝慧

上诉人三（原审被告）：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怀春

上诉人四（原审被告）：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宁波远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后国

上诉人五（原审被告）：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原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孟继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明大

2、诉讼内容

上诉人金象赛瑞、烨晶科技与上诉人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及被上诉人尹明大侵害发明

专利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的（2017）粤民初97号民事判决，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诉讼请求

金象赛瑞、北京烨晶共同上诉请求：1.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和尹

明大立即停止制造、使用侵害专利号为201110108644.9、名称为“节能节资型气相淬冷法蜜胺生产系统

及其工艺” 发明专利权（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蜜胺（即三聚氰胺）生产系统，销毁现存的侵权蜜胺生产

系统；2.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和尹明大立即停止侵害涉案方法发明专

利权的行为，即停止使用涉案专利方法、许诺销售和销售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蜜胺产品；3.变更

原审判决第三项为华鲁恒升、宁波厚承、宁波化工院和尹明大向金象赛瑞公司、烨晶科技支付侵权赔偿

金1.2亿元，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4.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华鲁恒升、宁波厚

承、宁波化工院和尹明大承担。

华鲁恒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金象赛瑞、烨晶科技的全部诉

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金象赛瑞、烨晶科技承担。

宁波厚承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认定宁波厚承、华鲁恒升、宁波化

工院不侵害涉案专利权，驳回金象赛瑞、烨晶科技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金象赛瑞、烨

晶科技承担。

宁波化工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金象赛瑞、烨晶科技对宁波化工院的全部诉讼请求；2.

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金象赛瑞、烨晶科技承担。

三、判决情况

案件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

年修订）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 01民初 2948�号民事判决。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

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的涉案技术秘密，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至涉案技术秘密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之日止，其中上述山东华鲁

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停止使用包括立即停止销售使用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涉案技术

秘密所生产的三聚氰胺产品。

三、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尹明大以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或者负责本案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验证的方式，

销毁记载有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的载体，包括：1.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销毁各自所持有的记载有四

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的技术资料；2.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山东华鲁恒

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销毁其 10�万吨/年三聚氰胺项目（一期）中涉及涉案技术秘密的设备（销毁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有关设备中包含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的部分），销毁其持有的

记载有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的技术资料。

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

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尹明大连带赔偿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

开支9800万元。

五、驳回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尹明大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1800元，由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

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共同负担。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

理费291800元、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尹明大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分别由四方各自

负担；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281800元，由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共同负担。

案件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修正）第十一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初97号民事判决。

二、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尹明大停止侵害专利号为201110108644.9、名称为“节能节资型气相淬冷法蜜胺生产系统及其

工艺” 的发明专利权，包括：1.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立即停止制造、使用侵权蜜胺生产系统即山

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年三聚氰胺项目（一期），立即停止使用侵害上述专利权的蜜胺

生产方法；2.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依照该蜜胺生产方法

直接获得的蜜胺产品；3.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四川金象赛

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确认或者负责本案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验证的方式，销毁

现存的侵权蜜胺生产系统即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年三聚氰胺项目（一期），销毁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该蜜胺生产系统，直至其技术方案不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

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2�亿元。

四、驳回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41800元，由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

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共同负担。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

理费441800元、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宁波厚承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分别由三方各自负担；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尹明大共同负担。

四、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五、本次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上述诉讼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安泰环境所属宁波化工院所涉诉讼事项属安泰环境对其收购之股

权交割前的历史事项，根据公司同宁波化工院股权转让方签署的《关于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和《宁波远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承担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相关诉讼案

件风险的承诺函》中的相关约定，因上述案件给宁波化工院造成的直接损失（判决、和解、庭外和解支付

的款项及律师费用）均由宁波厚承承担。

2、根据上述诉讼事项判决结果，目前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的影响暂无法评估。公司将根据法院具体

执行情况，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

影响以2022年年审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 1559� 号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 541�号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577� � � �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2-081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华电”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拟为青岛华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

1，000万元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际为青岛华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900万元 （不含本

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9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青岛华电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人民币1，000万元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总额度

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60,000 45,240 1,000 46,240 13,760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10,000 0 0 0 10,000

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间互

相担保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15,000 0 0 0 15,000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10,000 6,000 0 6,000 4,000

合计 95,000 51,240 1,000 52,240 42,76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4月14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9.5亿元的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保证、

抵押、质押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司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07328039XH

住所：青岛市胶州市铺集镇巩家庄村北、朱诸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芳莹

注册资本：31，500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8月6日

主营业务：海洋钻井平台、生产平台、海洋浮体结构物、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及配件、铁塔、金属结构

（以上均不含特种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海洋工程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属表面处理（不

含电镀）；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青岛华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59，121.10 3，141.07

负债总额/万元 27，740.18 1，760.58

净资产/万元 31，380.92 1，380.49

资产负债率 46.92% 56.05%

项目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0，021.31 15，066.25

净利润/万元 0.42 -30.86

青岛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青岛华电（债务人）向北京银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

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1，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公司于2022年9月为下属子公司广西华电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提供人民币20，

800.47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73，040.47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

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1.60%，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7，040.47万元，控股子公司

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股票代码：600028�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2022-5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份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2022年5月18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 或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8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8

月29日及2022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完成本次A

股股份回购，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2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所

回购的全部A股股份442,300,000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回购732,502,000股H股，其中，54,414,000股H股已于2022年10月14日注

销，678,088,000股H股已于2022年12月29日注销（与本次A股回购股份注销统称为“本次注销” ）。

三、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注销前（股） 注销数（股） 注销后（股）

有限售A股股份 0 0 0

无限售A股股份 95,557,771,046 442,300,000 95,115,471,046

H股股份 25,459,024,600 678,088,000 24,780,936,600

股份合计 121,016,795,646 1,120,388,000 119,896,407,646

注：以上A股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22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42� � �证券简称：*ST中昌 公告编号：2022-146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978号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926,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5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由董事季明睿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1人，董事范雪瑞、章超斌、厉群南、凌云，独立董事陈爱文、陆肖天、闫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宋元杰、职工监事刘久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930,200 91.0403 5,971,207 8.9220 25,200 0.03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130,

200

76.1352

5,971,

207

23.7644 25,200 0.10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奕辰、张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377�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5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9

名，全体董事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洗钱风险自评估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11月财务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377�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5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12

月1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现有监

事5名，全体监事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洗钱风险自评估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600790 � � � � �编号：临2022—056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5%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12月29日，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5,828,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7%，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4.55元/股，最低价为4.08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332,185,245.3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2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详见临2022-040公

告）。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2年11月17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首次股份回购。 （详见临

2022-046公告）

截至2022年11月2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4,979,92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2%。 （详见临2022-047公告）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1,469,89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46%。 （详见临2022-052公告）

截至2022年12月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9,319,8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详见临2022-052公告）

截至2022年12月19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6,975,99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20%。 （详见临2022-054公告）

截至2022年12月22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0,175,97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11%。 （详见临2022-055公告）

截至2022年12月29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5,828,32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1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55元/股，最低价为4.08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332,185,245.35元

（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不存在未经预告而实施回购或者在回购实施区间未实施回购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的

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并密切关注本次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